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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

取料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索创评报字[2024]第 063 号

提示：“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

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评估对象：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新林区自然资源局。

评估机构：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新林区自然资源局拟出让“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

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对上述采矿权进行评

估。本评估目的即是为新林区自然资源局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下该采

矿权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底价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4 年 11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资源储量10629立方米；可采储量10097立方米；生产规模10097

立方米/年；回采率95%；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为1.00年；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30.97

元/立方米；采矿权权益系数 4.3%；折现率 8%。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经过评定估算，确定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

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资源储量为 10629 立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25 万

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整。

根据《关于黑龙江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公告》，建筑用碎石采矿权出

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哈尔滨地区为1.60元/立方米储量，其他地区为1.10元/立方米储

量。本次评估计算的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

可采储量（储量）为 10097 立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25 万元，计算得出

的单位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24 元/立方米储量高于黑龙江省采矿权出让收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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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基准价。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1.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

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2.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

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

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该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康权平

项目负责人：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刘长清 肖美艳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 0 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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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关于《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储

量检测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新自然资储备[2024]18 号）（新

林区自然资源局 2024 年 8 月 12 日）

附件八、《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世纪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依安分公司 2024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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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

取料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索创评报字[2024]第 063 号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受新林区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

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矿业权评估

方法，对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进行了评

估。

现将该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78-2 号软件园二期 B栋 1单元 701B 室。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4。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3731377522Y(1-1)。

2．评估委托人与采矿权出让人

评估委托人：新林区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出让人：新林区自然资源局。

矿山名称：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

3．评估目的

新林区自然资源局拟出让“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

料场采矿权”，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对上述采矿权进行评估。本评估

目的即是为委托人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下该采矿权公平、合理的出让

收益底价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及范围

4.1 评估对象

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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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山名称、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

矿山名称：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开采矿种：

建筑用凝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097 立方米/年。

（2）矿区范围

根据《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储量检

测报告》，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区范围拐点坐

标如下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5758686.47 42402290.19

2 5758713.64 42402262.29

3 5758726.26 42402271.82

4 5758727.23 42402300.49

5 5758730.21 42402313.16

6 5758740.77 42402333.86

7 5758727.65 42402336.67

8 5758710.73 42402340.42

9 5758701.64 42402334.85

10 5758695.40 42402325.05

11 5758675.61 42402310.76

面积 S=2797 平方米，开采底标高：451.86 米，开采顶标高：469.50 米。

（3）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

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推断资源量 10629 立方米。

5．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本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价标准

均为评估基准日时点的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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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估原则

6.1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6.2 遵循贡献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预期收益原则；

6.3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依托的原则；

6.4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6.5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的原则。

7．评估依据

7.1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颁布）；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3）《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5）《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6）《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7）《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8）《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9）《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10）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7.2 经济行为、矿业权权属和评估参数选取依据等

（1） 《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储

量检测报告》（世纪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依安分公司 2024 年 8 月）；

（2） 关于《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

源储量检测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新自然资储备[2024]18号）（新林区

自然资源局 2024年8月12日）；

（3） 《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世纪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依安分公司 2024年8月）；

（4）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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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估人员收集的有关资料；

（6） 其他。

8. 采矿权概况

8.1 位置与交通

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位于碧洲镇西约 1.5

公里处，行政区划隶属于新林区管辖，交通较为便利。

8.2 自然地理

矿区地处低山区，地势呈北东高南西低，地形起伏变化不大，海拔标高456-469m，

相对高差 12m。矿区内地表覆盖 0.05m 厚腐殖土，矿区内无地表水体，矿区附近最大

河流为矿区东侧的塔河。

矿区为寒温带半湿润山区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暂温凉，春季风大干旱，

多高火险天气，秋季降温快，易早霜。多年平均气温为-1.2℃，1月份最冷，月平均

气温-22.3℃，极端最低气温-41.7℃；最热月份为 7 月，月平均气温 20—21℃，极

端最高气温为 37.1℃。历年平均无霜期为 106d，每年 9月下旬开始结冻，翌年 4月

开始解冻；矿区局部地段存在多年冻土，冻土埋深一般在 2.0m 以下。全年盛行风向

为西北风，年平均风速 3.8m/s。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56.7mm，降雨量年内分配不均，

雨、雪季节较分明。一般 11月至次年 4月以降雪为主，约占降水总量的 10.4%，每

年 5至 10月以降雨为主，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9.6%，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493h，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530.0mm。

8.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56-1959 年，中苏综合考查队大兴安岭地质队做过 1:100 万地质调查，初步建

立了地层层序，并对侵入岩矿产进行了研究。

1988 年，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第二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在该区开展 1：20 万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提交了《N—52—（21）漠河幅、N—51—（27）老沟幅 1/20 万区域

地质调查报告》。

1997 年，黑龙江省地矿局完成《黑龙江省岩石地层》的编著。

2012 年，黑龙江省地质调查研究总院完成《黑龙江省建造构造图 1：25 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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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

2018 年，黑龙江省地质科研所完成《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的编著。

2024 年 8月，世纪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依安分公司提交了《新林林业局防火

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2024 年 8 月 12

日，新林区自然资源局以新自然资储备[2024]18 号文出具了“关于《新林林业局防

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证明”，其评审结果为：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

料场资源量为推断资源量 10629 立方米。

8.4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内出露地层为光华组，总体似层状产出。矿区面积较小，岩石岩性相对单一，

矿体垂向为腐植土层、基岩。区内断裂构造不发育，地质构造较为简单，对上部碎石

堆层无影响，对采矿工作无影响。

8.5 矿体特征及矿石质量

矿区内矿体形状为一不规则的多边形，近水平层状产出。矿体岩性单一，无明显

分异，矿物成分稳定，结构均匀。矿体开采平均厚度为 3.8m。矿体覆盖层为腐殖土

层，平均厚 0.05m。

矿体为光华组凝灰岩，颜色灰白—深灰色，凝灰结构、块状构造，岩石由岩屑、

晶屑、塑性玻屑、浆屑及火山尘构成。

8.6 开采技术条件

8.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内无地表水体，矿区附近最低侵蚀基准面 430m，开采矿体处于当地侵蚀基

准面之上，无地表水径流影响，对矿床开采无充水影响。影响开采的充水因素主要为

大气降水，矿区地貌条件不利于大气降水渗入地下，有利于地表径流。矿山开采时，

需做好矿坑排水工作。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对矿区开采影响不大。水文地质条件为简

单的矿床。

8.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内岩性单一均匀，为建筑用凝灰岩，上部岩石风化程度较重，下部岩石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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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不发育，稳定性较好，为坚硬岩石。岩石完整性较好，且本次矿山开采是顺山坡

地势等厚开采，地形坡度变化不大，矿区相对稳定。但随着矿山的开采，机械挖掘后

采场会形成边坡，破坏矿体稳定性，采场局部近地表的残坡积风化岩石易造成不稳定

边坡工程地质问题，矿山开采过程中也应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做好边坡稳定防护工

作，及时清理废弃渣石残土，防止意外突发事故发生。矿区工程地质复杂程度属简单

型。

8.6.3 环境地质条件

开采后的矿区对环境将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地貌景观发生改变，应尽量削平或扩

大边坡角。矿山开采结束后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利用机械设备将

剥离层（即剥离的腐殖土）均匀的回填至采区，植树、种草，尽力恢复自然景观，维

持生态平衡，矿山开采对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较小。矿区地质环境质量中等。

8.7 矿区开发现状

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设计生产规模 10097

立方米/年，开拓方式为露天开采。

9. 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组织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的矿业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9.1 2024 年 12 月 2 日，接受委托，组成评估小组，制定评估方案，尽职调查，

收集、整理有关评估资料。

9.2 2024 年 12 月 3 日～12月 4日，我公司评估小组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

整理分析，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如下：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有关矿产开发及销售

市场，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和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评定估

算，对估算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向委托方提交评估

报告。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开发阶段、资



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电话：0451-82373542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150090
１１

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评估方法的使用前提与

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

估方法。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有可比销售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由

于可比销售法相关指标尚难量化，故不具备采用可比销售法进行评估的条件。由于该

矿山的服务年限小于 10年，故不宜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鉴于：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服务年限小于

10年。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本次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P — 采矿权评估价值

SI — 年销售收入

i — 折现率

t — 年序号(t=1，2，3，…，n)

n — 评估计算年限

k — 采矿权权益系数

11．评估所依据资料及评述

本次评估的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主要依据《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

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检测报告》）、“关

于《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储量检测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新自然资储备[2024]18 号）”（以下简称《评审

备案证明》）、《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评估人员所

了解掌握的资料确定。

《储量检测报告》资源储量计算方法合理，基本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已通过评审，

可作为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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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方案》依据有关的安全规程、设计规范及技术规定编制，已通过评审，

可作为评估经济技术参数选取的依据或基础。

12．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2.1 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检测报告》和《评审备案证明》，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

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资源量为推断资源量 10629 立方米。

12.2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

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估算的资源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则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10629 立方米。

12.3 开采技术指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采矿回采率为 95%。本次评估确定采矿回采率为 95%。

12.4 评估用可采储量

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10629-0）×95%

＝10097（立方米）

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为 10097 立方米。

12.5 开采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12.6 生产规模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生产规模为10097 立方米/年，故确定本次评估利用

的生产规模为 10097 立方米/年。

12.7 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矿山可采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之间的关系，确定矿山服务年限：

T=Q/A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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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能力

T＝10097÷10097＝1.00（年）

本项目评估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1.00 年，约为 1年。

按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1 月 30 日计算，本项目评估期从 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12.8 产品方案

本次评估确定该矿产品方案为风化凝灰岩碎石土。

13．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3.1 产品销售收入

13.1.1 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采用的矿产品价格是对未来矿产品市

场价格的判断（预测）结果，一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等方法以当地公开市场价格

口径，根据评估对象的产品规格类型和质量、销售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当地风化凝灰岩碎石土销售价格一般在 35元/立方米左

右。本次评估确定产品含税销售价格为 35元/立方米，折算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0.97

元/立方米。

13.1.2 产品销售收入

假设矿井未来生产期内各年的产量全部销售。则正常年份矿井的销售收入为：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年产量×销售价格

＝10097×30.97

＝31.27（万元)

13.2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筑材料的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

4.5%。鉴于该矿采用露天开采，地质构造复杂程度较简单，开采技术条件较简单，本

项目评估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并结合当地矿业权出让市场实际，本项目评估采矿权权

益系数取4.3%。



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电话：0451-82373542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150090
１４

13.3 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6年 7月 10日发布的“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

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 年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

（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

取 9%。本次为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

14．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

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委托方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全面、真实、准确；

（2）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3）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

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4）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

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5）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开发技术水平以及

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6）评估对象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及其内外部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7）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5．评估结论

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选用合理

的评估方法，经过评定估算，确定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

取料场采矿权资源储量为10629立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1.25万元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整。

根据《关于黑龙江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公告》，建筑用碎石采矿权出

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哈尔滨地区为1.60元/立方米储量，其他地区为1.10元/立方米储

量。本次评估计算的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

可采储量（储量）为 10097 立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1.25 万元，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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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24 元/立方米储量高于黑龙江省采矿权出让收益市

场基准价。

16．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6.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

起有效期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本评估机构对

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6.2 评估基准日后的重大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果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的重大

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例如委托评估的该矿种资源量、资源品级发生较大

变化，或采矿权市场、矿产品价格发生巨大变化，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发生较大

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6.3 其它责任划分

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只对项目评估

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

16.4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评估人员

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认真负责。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

地质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等）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

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未做特殊说明

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

任。

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17．采矿权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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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场取料场采矿权”的评

估结论仅供新林区自然资源局出让“新林林业局防火应急道路项目配套取料场碧洲林

场取料场采矿权”这一评估目的及送交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未经委托方许可，本

评估机构不会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内容或部

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8．评估报告日

二 0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19．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康权平

项目负责人：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刘长清 肖美艳

20．评估工作人员

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

肖美艳 （矿业权评估师）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 0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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